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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國軍人員因戰公傷亡慰問實施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6 月 24 日 

一、目的： 

為迅速確實辦理因作戰或因公受傷、身心障礙、死亡國軍人員或其遺族之慰問，本諸精

神與物質並重之原則，以安定軍心，撫慰眷心，激勵士氣，提昇戰力，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軍人員：現役之軍官、士官、士兵、軍事學校學生及依法應召在營之後備軍人或

補充兵。 

（二）因作戰受傷、身心障礙、死亡：因冒險犯難執行任務或參與執行作戰、實兵演習中

遭武器彈藥，而致受傷、身心障礙、死亡。 

（三）因公受傷、身心障礙、死亡：執行公差勤務、參與公共災（難）害救助或執行公務

時發生事故，而致受傷、身心障礙、死亡。 

前項第二款所稱作戰，指與敵軍直接或間接武裝衝突或其他武力接觸作為及奉派敵區執行

任務；實兵演習，指各軍種於訓練部隊全編裝於模擬實戰狀況下所實施之演習；冒險犯

難，指遭遇危難事故，明知其執行存有高度之傷亡危險性，且依當時之時空環境，無從預

先排除，而仍奮不顧身執行職務；第三款所稱公差勤務，指國軍人員例行之巡弋、巡航、

潛水、行軍、訓練、操課、演習任務及營區內（外）警衛勤務、危險器材（含彈藥、油

料、有毒物質、高壓、高爆、輻射及其相關機具）之運送、儲存、翻堆、試射檢修作業及

其他公務行為；公共災（難）害救助，指重大災害或損害之搶救、復原或其他災害應變措

施及其他為民服務執行之事務；執行公務時發生事故，指於服勤時（含於營區出發以迄完

成指派任務返回營區或住【居】所）發生事故。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受傷、身心障礙、死亡，須與因作戰、實兵演習、冒險犯難執

行任務或因執行公差勤務、參與公共災（難）害救助、執行公務時所發生事故具有直接因

果關係。 

三、慰問對象： 

（一）經國防部傷亡通報令核定有案之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之國軍人員或其遺

族。 

（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之國軍人員。 

（三）領受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其領受順序、人數、領受方式及領受權利之喪失，比照軍

人撫卹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四、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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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慰問所需經費，由國防部軍眷服務科目項下支應。 

（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之慰問所需經費： 

1.國防部所屬國軍人員：由國防部相關經費及年度核列各級單位部隊特別補助費預算支

應。 

2.調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教育部、海洋委員會等政府機關及國家中山

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部外機關）任職之國軍人員：由所屬服務機關、行政法人於年

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編列支應。 

五、慰問種類： 

（一）精神慰問：致送慰問函、輓幛、參加公（家）祭等。 

（二）致送慰問金：慰問金給與基準如附表一及附表二。 

六、權責區分： 

（一）國防部：法令策訂、督導及執行全般慰問事宜。 

（二）各司令部與國防部直屬機關、機構、部隊、單位及部外機關： 

1.督導與執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者慰問及彙整受慰國軍

人員慰問情形。 

2.協助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留守業務處（以下簡稱留守業務處）執行身心障礙及死亡者慰

問事宜。 

（三）各級部隊： 

1.執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者慰問作業。 

2.協助配合留守業務處執行身心障礙及死亡者慰問事宜。 

（四）留守業務處：身心障礙及死亡慰問金經費編列，並依據國防部傷亡通報令通知各直

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後備服務中心對身心障礙官兵及死亡者家屬執行慰問

事宜。 

（五）各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後備服務中心：協助辦理因作戰或因公死亡國軍

人員公（家）祭事宜。 

七、作業方式： 

（一）國軍人員發生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案件，其隸屬單位應迅速詳敘單位、

級職、姓名、事由、受益人姓名及詳細地址，逐級反映；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

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者，依附表二所定基準即時辦理慰問，並說明相關權益事

項及立據簽收（如附表三之一），以利後續慰問金發放統計及管制。 

（二）國軍人員之隸屬單位於事件發生後，應即派單位主官（管）或人事服務主管人員，

主動協處，並通知其家屬，防止糾紛發生。 



（三）留守業務處與各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後備服務中心接獲國防部傷亡通報

令後，依下列原則辦理： 

1.留守業務處對身心障礙及死亡者應依附表一慰問金給與基準核辦慰問，並由各直轄

市、縣（市）後備指揮部及後備服務中心會同國軍人員所屬單位代表一同前往送發慰

問金，轉達各級長官關懷德意。 

2.慰問金應當面交予國軍人員或其遺族並即請立據簽收（如附表三之二），相關權益事

項，應予詳述說明並協助申辦。 

（四）國軍人員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原因涉及意外事故，應先行向國軍人員或

其遺族婉釋說明，俟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賠結果核復後再行辦理慰問，以避免發生

追繳慰問金情事。 

八、一般規定： 

（一）因犯罪、自我傷害、違法、酗酒或其個人因素肇生之受傷、身心障礙、死亡事件，

均不予辦理慰問。 

（二）慰問金發給依國防部傷亡通報令記載之死亡或身心障礙日期當時之慰問給與基準辦

理。 

（三）慰問金發放後，受慰國軍人員自住院治療出院之日、未住院者自第一次治療之日或

確定身心障礙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因同一原因加劇而致身心障礙、身心障礙等級

變更或死亡者，經國防部發布傷亡通報令，補發其差額；如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

標準已明定治療最低期限者，從其規定，但至遲不得逾二年，逾期不予辦理。 

（四）領受死亡慰問金之遺族居住在國外、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委託他人代領者，應

提出三個月內經依下列方式辦理驗證之委託書： 

1.在國外者，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 

2.在大陸地區者，經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

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3.在香港或澳門者，經行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五）依本規定發給國軍人員或其遺族慰問金時，應本不重複發給原則審慎查核；同一受

傷、身心障礙或死亡原因可由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賠給付，即不發給慰問金。 

（六）為避免重複發給情形發生，各單位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1.國軍人員如發生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者，各單位與留守業務處聯繫，確認

可由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賠者或可依本規定核給戰公身心障礙等級以上慰問金者，其

隸屬單位即不得再核予慰問金。 

2.依本規定發給之慰問金，因同一事由，已依本規定、其他法令規定發給或衍生之慰問

金、與慰問金同性質之給付，應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規定給與基準者，不

再發給。 



3.國軍人員因作戰或因公受傷，其傷勢輕微或初起傷勢無法立即確認是否已達軍人身心

障礙等級檢定標準者，其隸屬單位得依附表二所定基準先行發給慰問金，同時應向國

軍人員或其家屬妥適說明，後續如傷勢擴大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確認可由

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賠，原發放之慰問金應予繳回；如無法辦理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

賠，得依附表一所定基準補發慰問金差額。各單位（人事部門或政戰部門）應於收到

傷亡通報令三日內，將慰問金核發申請（查證）表（如附表四）函送留守業務處，並

副知司令（指揮）部。 

（七）各單位所屬國軍人員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死亡者，由國軍團體意外保險理賠

時，其隸屬單位應依權責配合精神慰問。 

（八）為管控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未達軍人身心障礙等級檢定標準慰問金發放執行情形，受

慰國軍人員隸屬單位（含國防部直屬機關、機構、部隊、單位）應於辦理慰問後二

個月內依附表五格式，將各級單位發給金額（部長慰問金額不予列計）函報留守業

務處綜整，並副知司令（指揮）部（如於函送相關單位後，受慰國軍人員再辦理慰

問者，其隸屬單位應即函知留守業務處等單位）。 

（九）各級單位於辦理慰問時，應先查證國軍人員受慰金額，如累計超過核發基準，經審

計機關決定應剔除或繳還之款項，由受慰國軍人員隸屬單位協助辦理追還；未能依

限悉數追還時，依審計法第七十四條及第七十八條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國軍法學雲端資料庫 


